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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对于班级生活、学校生活是十分必要的。

一方面，班级和学校作为不同规模的共同体，都有其

要实现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求其成员遵

守一定的规则；另一方面，按照杜威的学校即社会原

则，学校生活应该发展儿童参与和维护多样的社会

关系的能力，因此，学校也要从儿童生活立场出发制

定规则，使儿童养成积极有用的习惯，即学校中的规

则对儿童的道德成长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实

际的班级生活中，班规却往往起不到应有的管理和

教育的作用。

首先，班规的条款过于繁琐。有很多班规详细

到学生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见到老师要问

好”“穿戴整齐重仪表”等。但班规本来应该是对班

级公共生活所做出的规定，学生个人应有的行为文

明规范应该由班规来约束吗？即使班规规定的内容

都是与公共生活有关的，但过于繁琐的表达会使班

规没有长久的生命力，因为对学生自由的过多干涉

必然会引起学生的反感。所以，这种班规的执行只

能靠外在的监督力量，而外在的力量一旦松懈，班规

很容易成为一纸空文。

其次，班规不能唤醒学生对班级的热爱。比如

“热爱班级，关心集体”，这一表达看起来很有道理，

但是它们真的能对学生产生影响，真的能唤醒学生

对班级的热爱吗？在传统的班级授课制中，学生处

于哪个班级并不是完全由他自己决定的，因此，学生

对班级并没有本能的依恋，对班级的热爱只能通过

实践产生。如果学生自己的意愿能对班级生活产生

切实的影响，班规也能在他们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保

护他们，那么学生对班级的热爱就会自然而然地产

生。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参与班级管理的实践，只是

以这种喊口号的形式，单方面地要求学生必须热爱

班级，这就相当于不给予一颗种子土壤和水分，却要

求它必须发芽。

第三，在很多班级中，班规不能体现学生的意

愿。很多班级的班规体现的不是学生的意愿，而是

教师日常管理班级过程中的口谕。学生才是班级生

活的主体，班级生活中的问题主要产生自学生，学生

自己最了解这些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也最清楚如何

解决最符合他们的愿望。所以，教师口谕式的班规

不能体现学生作为班级主体的意愿。这样的班规不

能很好地解决由学生造成的问题，甚至还会使一些

学生产生不满，同时使学生失去锻炼解决问题能力

的机会。从班规的道德意义来看，班规本来是要培

养学生的公共素养，其中就包括对规则本身的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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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但是，如果规则不能体现学生的意愿，那么学生

在遵守班规时服从的就只是教师的意志，遵守班规

的动机就变成了对教师的喜爱或者害怕。此时，教

师比班规具有了更高的权威，学生就会无视甚至蔑

视规则的价值，并且失去用自己的理性去解决问题

的机会。从长远来看，这是对学生公共理性和规则

意识的伤害。

这些反映出来的根本问题都是师生关系的不平

等。教师处于上位，决定了什么对学生来说是好的，

学生的什么行为是符合班规的；学生处于下位，需要

压抑自己的个性去附和教师的要求。这种形态的班

规一方面丧失了对教师的约束力，另一方面使学生

过上了“表现”的生活，在“表现”的生活中，学生的个

性自由被束缚了——“内在的真实感受、做事的真实

兴趣都不重要，只有被老师和同学所认可的外在东

西才是重要的”[1]。

班规有何用

在道德教育中，班规属于班级纪律的一种具体

表现形式。纪律有两种性质，“纪律作为德育手段，

通过建立学生行为及其体系，旨在维持学校的正常

秩序；纪律作为教育目的，旨在培养学生遵守纪律的

品质”[2]。以此来认识班规，班规也可以称为班级公

约，作为德育手段，发挥管理的功能，侧重的是“约”；

作为教育目的，培养学生参与公共生活的品质，侧重

的是“公”。

班规是班级公共权力的象征，通过公共权力保

护每个学生的利益，使班级公共生活得以正常运

行。公共生活的前提是现代社会中公共领域和私人

领域的分离，形成公共领域最初的立场就是保护私

人利益。对于班级生活来说，班级中的每个人都希

望自己能通过学校教育得到全面的发展，而实现这

一普遍愿望为目的的生活就是班级的公共生活。公

共生活通过公共权力确保每个学生行使其权利，履

行其义务，并在外来的各种压力面前保护学生的合

法权益。班规可以说是公共权力的具体表现形式，

学生通过表达自己的意见来影响班规，班级事务成

为每个人的普遍事务，践行班规则是每个人的普遍

权利和义务。这也意味着班规不能被某个人、某个

群体的意志所左右，否则它就无法用公共的方式保

护每个学生的合法权益，从而也会失去学生的支持。

班规通过防止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相互侵

犯，来保障班级生活的公共性。从班规本身的性质

来看，它必须是公共且独立的，如果用个人关系来替

代班级中的公共关系，就会造成“人们之间的工作配

合不是取决于规范，而是取决于彼此的情谊，取决于

彼此的私人关系，从而使规范失去其权威”[3]。如果

完全由教师控制班规，那么教师很可能因为与学生

亲疏远近的不同，而在同一件事中做出有失公允的

决策；由班委制定的班规就更是如此，特别是对于小

学生来说，班委一方面很可能并不能代表大多数同

学的真实想法，另一方面在班规的执行和监督过程

中可能会徇私。如果公共生活领域侵占私人领域，

也就是班规的内容延伸到学生的私人生活中，那么

学生的学校生活就毫无自由可言。如果班规能反映

班集体的公共利益，其适用范围只限制在班级公共

生活中，就能够避免公私领域相互僭越而产生的诸

多问题。

班规防止公权侵犯私人生活领域的出发点是尊

重学生的个性自由。密尔认为“唯一名副其实的自

由，是以我们自己的方式追求我们自身之善的自

由，只要我们没有企图剥夺别人的这种自由，也不

去阻止他们追求自由的努力”[4]。从个人角度出发，

个性对于个人生活的价值无需多论，当个人面临班

级生活中的问题时，他本身最了解问题是如何发生

的，如果他尝试解决问题也最能锻炼个人的理性。

但是在理性不成熟的情况下，本性中利己和利他的

部分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而班规就是在涉及他人

利益的事务上对个人进行限制，以使个人和他人都

能得到最大的好处。为了不损害个人的自由，公共

权力对个人行动的干涉必须要遵守一个原则——

“无论干涉出自个人还是出自集体，其唯一正当的

目的乃是保障自我不受伤害”[5]。公共领域中的个

人也有义务遵守符合这一原则的社会规范。学校是

社会机构，班级作为其中的一个小单元，其规范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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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目的同样也是使学生努力获得属于他自身的好的

生活，所以班规也应该对阻碍个性自由发展的行为

作出限制。

班规中的学生和教师

教师和学生都是整个班级共同体的成员，所以

班规约束的对象当然包括学生和教师双方，但班规

能够约束学生和教师的理由又有所不同。

1.班规约束学生的合法性与存在的问题

就学生本身而言，他们是班级生活的主体，当

然也应该是班规制定、执行、改进的主要参与者，但

其特殊性在于中小学生并不是理性完全成熟的个

体，如果理性的基础不坚实，那么班规对自我和他

人约束力的源泉也需要质疑。因为在一个道德的

共同体中，自由的实现“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

规定的法律”[6]。尽管每个学生的个性不同，个别利

益有所不同，但是他们生活在同一个班集体中，共

同利益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班规正是因为符合公共

的幸福才对其成员具备了约束的作用，学生遵守班

规也是在服从他们自己的意志。自己所做出的决

定为班规赋予了合法性，同时班规也发挥了其进行

公民教育的功能。通过亲自参加班级的管理，学生

自然而然会对班级产生依恋，这种依恋又会推动学

生直接和持续地践行班规，也就是当学生时时刻刻

都感受到班级管理与自己休戚相关时，就更愿意每

天都履行班规中所规定的义务，或者行使自己的权

利来维护班规。

但是理性不成熟的中小学生是否有能力确定

和维护班级的公共利益呢？且不说中小学生，在更

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大众并不永远是明智的，也不

一定能认清什么是真正的“好”。卢梭把大众的意

志区分为众意和公意，公意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是

公正的；众意则是个别意志的总和，但有可能是错

误的，因此，大众需要立法者来使法律体现真正的

意志。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区分个人领域和公共领

域的意识、在公共领域承担遵守规则的义务、对他

人负责等意识和能力不成熟，因此，完全由学生自

主制定的班规并不一定代表真正的班级公共利益，

还可能会偏离公共利益。网络上曾经曝出，有一个

班级的班规采用罚钱的方式来约束学生的行为，该

班级的师生称这一手段是由班干部讨论决定的，而

不是教师强制实施的。罚钱的班规从方向上来说

就完全背离了班规所蕴含的教育目的，也是将班规

本身的道德品质降格了，并不能培养学生参与民主

的社会生活的能力；并且对于班级内部经济状况不

好的学生来说，更增添了额外的精神压力。这样的

班规本身是没有生命力的，当罚钱的执行者有所松

懈，或者班干部换届之后，班规很容易就成为一纸

空文。所以，在班规的制定中需要一个“立法者”的

角色，来洞察学生道德发展的特点并愿意关怀学生

的发展，那就是教师。

2.班规约束教师的合法性

学生对公共利益的不当认识可能会偏离个性自

由发展的目标，而对个性自由的不当认识则会破坏

公共秩序，进而不能制定出代表公意的班规。所以，

教师对于班规的制定和实施的指导作用就显得尤为

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在班规中就具有更高的

地位，可以只制定公约而不被公约所约束。

卢梭所称的“立法者”与人性无关，其自身的幸

福与人民无关，然而教师与班级并不是利益无涉

的。从教师的天职来看，教师与学生一起生活，能

够认识每个学生的个性；而且教师的幸福在于学生

的快乐成长和幸福生活，并且教师的目光不仅停留

在当下，他们也希望学生能够在未来一直都过上好

的生活，所以教师应是班规的参与者，引导学生朝

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除此之外，班级本身也不是一

个纯粹的学习共同体，它同时也是学校的基础行政

单位，关系教师自身利益的评比与班级的表现息息

相关。因此，不管是从教师的天职追求来看，还是

从实际的利益来看，教师与学生都是息息相关的，

在这个意义上教师也必须是班规的参与者。也正

因此，师生共同的目标都是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

教师和学生作为共同体的成员，人格上是平等的，

所以班规应该对每个人都有相同的约束力。对于

教师而言，这种约束力的来源恰恰是教师对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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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爱与关怀。

好班规的特征

经过研究和分析，我们认为，好班规具有以下几

个特征。

好班规应该从班级公共生活中真实存在的问题

出发，提出解决问题的原则，指明行为的方向，为学

生选择具体的行为方式留有余地。解决具体某个问

题的细则是可以通过班会商讨的，因为“班会最切实

的目的就是解决班级生活中遇到的问题”[7]。班会与

班规尽管都是从问题出发，但是不同之处就在于班

规是关于原则的讨论，过于繁多的条目会引起学生

的反感，同时也会过分限制学生的行为，又存在生产

出一种标准化的行为模式的危险。针对真实存在的

问题而制定的班规，能够用大家都相对满意的方式

解决班级生活中的问题，这样的班规能够解决班规

口号化的问题，得到学生的认可，使他们有意愿和动

机去切实地使用班规。这样的班规也才能在班级生

活中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在好班规中，师生应该是地位平等但作用不同

的。班规对师生都具有合法的约束力，所以师生尽

管存在力量上和才智上的不平等，但是在班规面前，

师生的权利都是平等的。师生都可以通过班规约束

对方的行为以实现自己的合理诉求，但是也只限于

要求对方不可以做出某种行为，而不能直接以班规

之名进行奖励和惩罚。奖励和惩罚的基础是双方地

位的不平等，不论是师生之间还是生生之间，直接用

班规进行奖励和惩罚就意味着施者可以通过班规控

制受者，这就毁坏了班规本身的公共性。如果学生

能通过班规获得参与班级管理的快乐和自信，那么

也就不需要刻意通过奖励给予遵守者以额外的快

乐；如果师生因为违反了班规使班级公共利益受损，

那也意味着他本身的利益也受到了损害，因为真正

的公共利益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所以违反者首

先就会受到自我的谴责和压力，因此也不需要用班

规来进行专门的惩罚。不过，实际情况是如果不对

违反者加以处罚，班规就会逐渐失去威慑力，所以如

果违反者能自己提出惩罚方式，并获得班级成员的

认同，也不失为一种同时保证班规公共性和威慑力

的恰当方式，并且也保持了师生与生生之间的平等

地位。就师生在班规中的不同作用而言，教师具有

知识和经验的优势，其天职追求和实际利益都与班

级息息相关，所以教师需要从尊重和关怀出发，发挥

自己对班规的指导作用；学生毫无疑问是班级生活

的主体，在解决问题时，也应该主要由学生讨论应该

选取怎样的原则去解决这一问题。

当然，好班规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动态

的、多样的。班规的实施和维护的过程中会遇到各

种各样的问题，需要不断地修订。它代表的是学生

真实地参与公共生活，不断建构班级文化的动态过

程。另外，不同的班级汇集了不同个性的学生和教

师，所以好班规的形态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无论什

么样的班规，其最根本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希望学

生获得掌控自己生活的经验，以及对改善自己生活

的可能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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